《宿州市院士（专家）创新中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为促进宿州市院士（专家）创新中心规范化、制度化、长效化建设，提高创新中心的运行质量和水平，引进院士、专家等高层次科技人才，引聚融汇科技创新资源，充分发挥院士（专家）团队对我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助推作用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起草《宿州市院士（专家）创新中心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现将《办法》内容简要汇报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及原因

2025年3月，市政府印发《关于贯彻落实<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若干政策举措>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》（宿政发〔2025〕3号），支持导入优质科技创新资源，积极创建市级院士专家（创新中心），推动省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若干政策举措落地见效。市科技局围绕我市实际，立足加快提升我市科技创新能力，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，以科技合作为纽带，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核心作用，引导院士（专家）团队向宿集聚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，特制定本《办法》。
二、《办法》的整体依据

本《办法》以《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<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若干政策举措>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方案》（宿政发〔2025〕3号）等有关政策文件为依据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形成《办法》。

三、《办法》的具体内容

第一章“总则”。明确了《办法》制定的主要目的及院士专家认定范围和承建单位相关条件。

第二章“组织机构”。明确了创新中心归口管理部门、承建单位以及创新中心的工作内容。

第三章“登记备案”。明确了创新中心登记备案应具备的条件、需要提供的材料以及相应程序。

第四章“绩效管理”。明确了绩效评价的内容、程序以及等级。

第五章“经费支持”。创新中心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相关文件要求规定给予支持。

第六章“诚信监督”。列出四种严重失信行为，并明确了处罚措施。

第七章“附则”。明确《办法》试行期限及原管理办法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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